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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公
民
社
會
」
這
個
概
念
，
起
初
與
民
主
制
度
並
沒
有
很
大
的
關
聯
，
蘇
格
蘭
歐
蒙
思
想
家
弗
格

森
(
〉
念
日
吧
。
品
已
切
。
口
)
最
早
於

一
七
六
七
年
使
用
已
〈
已
∞
0
的
F
O
G
-詞
時
，
指
的
是
隨
著
經
濟
生

活
的
富
裕
，
社
會
成
員
普
遍
需
要
接
受
文
藝
的
陶
冶
、
培
養
守
法
守
紀
的
態
度
，
並
且
具
備
「
公
共
精

神
」
(
℃sr

名
E
C

與
「
國
民
美
德
」
(5
5

口
已
正
門
門
口8
)
，
才
足
以
防
止
商
業
帶
來
的
腐
化
與
墮

落
。

公
民
社
會
因
此
與
現
代
的
市
場
經
濟
有
類
似
的
興
起
背
景
，
它
們
都
立
足
於
個
人
的
理
性
和
主
體

性
，
兩
者
並
被
視
作
是
相
輔
相
成
的
機
制
，

一
同
維
持
文
明
於
不
墜
。

不
過
，
「
公
民
社
會
」
近
年
來
受
到
的
重
視
，
的
確
與
所
謂
的
「
第

三
波
民
主
化
」
浪
潮
有
關
，

國
際
學
術
界
的
討
論
焦
點
，
圍
繞
著
東
歐
蘇
聯
等
極
權
國
家
，
或
其
他
地
區
由
威
權
政
體
走
向
西
方
民

主
制
的
國
家
，
究
竟
是
如
何
在
社
會
內
部
產
生
與
統
治
者
對
抗
的
力
量
，
他
們
發
現
這
種
國
家
/
社
會



的
區
隔
界
限
，
在
東
歐
和
蘇
聯

一
直
存
在
，
尤
其
是
教
會
的
自
主
性
，
即
使
在
極
權
鎮
壓
下
仍
然
能
夠

維
持
，
而
如
波
蘭
的
團
結
工
聯

、

捷
克
和
東
德
的
地
下
異
議
團
體
，
則
是
獲
得
教
會

一
定
程
度
的
支

持
，
才
得
以
保
留
了
公
民
社
會
的
元
氣
，
乃
至
在
民
主
化
過
程
中
起
了
關
鍵
性
的
作
用

。

此
一
論
點
，

在
六
四
天
安
門
事
件
後
，
亦
被
應
用
來
探
討
中
國
大
陸
是
否
有
類
似
的
團
體
出
現
，
可
以
成
為
民
主
化

的
承
載
者
，
但
如
黃
宗
智
則
不
贊
成
以
國
家
/
社
會
的

二
元
架
構
分
析
中
國
的
情
勢
，
他
主
張
國
家
與

社
會
之
間
，
還
可
以
劃
分
出

一
個
「
第
三
領
城
」
(E
三
門
。
巴
巴
)
，
包
括
了
從
司
法
、

行
政
到
地
方
公

共
活
動
等
範
圍
中
種
種
「
非
正
式
」
、

「
非
公
亦
非
私
」
的
機
制
。

放
到
台
灣
的
脈
絡
來
看
，
「
公
民
社
會
出
現
了
嗎
?
」
這
樣
的
議
題
，
十
年
前
問
，
答
案
應
該
是

否
定
的
居
多
，
因
為
當
時
甫
經
解
嚴
，
「
社
會
力

」
尚
未
凝
結
成
形
，
而
以
「
生
猛
」

、

「
激
情
」
的

社
會
運
動
作
為
代
表
，
所
以
陳
忠
信
以
「
民
間
社
會
」
來
形
容
這
股
熱
切

地
爭
取
自
由
的
渴
望
，
或
蕭

新
煌
以
「
反
支
配
性
格
」
描
述
新
興
社
會
運
動
，
都
是
可
以
理
解
的

。
這
類
用
語
反
映
了
社
會

「
自
我

組
織
」
的
不
穩
定
狀
態
，
非
理
性
的
抗
爭
及
自
我
救
濟
等
動
機
，
往
往
勝
過
哈
伯
馬
斯
所
稱
的
「
溝
通

理
性
」
'
當
然
，
這
種
情
緒
不
是
只
存
在
於
「
民
間
?
當
時
的
官
方
也
將
所
有
抗
議
行
動
誇
大
化
，
以

暴
民
、

社
運
流
氓
等
字
眼
醜
化
參
與
者
，
並
大
肆
擴
充
保
安
警
察

。

回
顧
起
來
，
這
些
舉
動
都
是
對

「
公
民
」
權
益
及
民
主
政
治
缺
乏
認
知
與
尊
重
，
意
味
著
執
政
當
局
和
社
會
輿
論
不
怎
麼
相
信
會
有
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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熟
的
「
公
民
社
會
」
出
現
，
尤
其
在
統
獨
、
族
群
等
問
題
的
激
化
下
，
國
家
與
「
民
間
」
始
終
無
法
建

立
信
任
關
係
'
遂
至
發
展
出
陳
文
提
到
的
「
民
間
社
會
的
民
粹

化
」
現
象
。

相
對
於
十
年
前
的
判
斷
，
我
們
今
天
對
於
台
灣
「
公
民
社
會
」
的
出
現
，
似
乎
轉
變
為
審
慎
樂

觀
、
加
上
幾
許
不
安
的
態
度
，

一
方
面
台
灣
人
民
已
愈
來
愈
充
分
運
用
憲
法
保
障
的
結
社
自
由
與
集
會

遊
行
的
公
民
權
利
，
政
府
除
了
少
數
例
子
外
，
也
多
半
能
維
護
公
民
的
基
本
人
權
及
自
由
，
使
得
公
民

社
會
得
以
逐
漸
茁
壯
;
但
另

一
方
面
，
不
少
傳
統
或
非
理
性
的
因
素
仍
然
在
阻
礙
公
民
社
會
的
進
展
，

不
只
是
前
述
的
民
粹
化
危
險
，
民
間
組
織
各
式
各
樣
的
不
良
生
態
，
有
可
能
扭
曲
了
公
共
領
域
的
意
志

表
示
，
或
使
組
織
淪
為
謀
取
私
利
的
工
真
，
這
也
直
接
或
間
接
地
削
弱
了
公
民
社
會
能
夠
發
揮
的
功

能
。

面
對
傳
統
和
現
代
因
素
的
「
競
賽
于
顯
然
在
學
者
們
的
評
估
中
，
現
代
因
素
不
見
得
佔
上
風
，

這
涉
及
許
多
台
灣
社
會
的
文
化
「
慣
行
」

(
g
z
g
ω
)，
如
對
宗
教
的
慷
慨
奉
獻
，
及
對
公
共
事
務
的

明
哲
保
身
，
若
「
順
其
自
然

」
下
去
，
恐
怕
台
灣
的
公
民
社
會
即
使
具
有
了
相
對
於
國
家
的
自
主
性
，

卻
仍
然
缺
乏
「
公
共
性
」
(
或
「
批
判
的
公
共
性
」
)
，
對
民
主
政
治
的
支
撐
作
用
也
將
有
所
不
足
。

就
此
而
言
，
我
個
人
十
分
同
意
陳
忠
信
先
生
的
觀
點
，
他
表
示
台
灣
民
間
組
織
「
反
政
治
」
或

「
非
政
治
」
的
性
格
，
其
實
不
利
於
建
構
健
全
的
公
民
社
會
。
事
實
上
，
「
政
治
」
的
意
義
絕
不
限
於

「
管
理
眾
人
之
事
」
或
「
權
力
與
資
源
的
分
配
于
舉
凡
有
關
共
同
意
志
的
形
成

、
公
共
政
策
的
決
策
與

.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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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
行
、
法
案
的
立
法
與
審
議
，
都
是
現
代
生
活
中
的
政
治
領
域
，
而
每

一
位
公
民
也
都
有
權
利
關
心
這

些
影
響
到
他
的
政
治
事
務

。

因
此

一
個
公
民
被
賦
予
作
為
「
頭
家
」
權
力
的
公
民
社
會
，
對
政
治
的
參

與
，
可
以
透
過
許
多
不
同
的
管
道
進
行
，
而
自
行
結
社
組
織
與
藉
由
媒
體
表
達
意
見
，
則
是
其
中
最
有

效
的
兩
種
方
式
。
至
於
陳
文
認
為
「
公
民
社
會
固
然
是
一
個
不
是
根
據
政
治
予
以
架
構
的
獨
立
領
域
，

但
卻
不
是
自
足
的
領
域
」
'
說
得
更
清
楚
些
，
應
是
指
公
民
社
會
本
身
不
是
依
權
力
的
邏
輯
運
作
，
但

公
民
社
會
必
須
進
入
現
代
國
家
的
「
政
治
過
程
」
'
對
公
領
域
的
各
種
決
策
加
以
監
督
，
或
承
擔
起
部

分
公
共
服
務
功
能
。
國
內
外
學
術
界
近
來
頗
為
注
意
「
第
三
部
門
」
(
吋
穹
吋

E
E

∞
o
丘
。
三
或
「
非

營
利
組
織
」
的
角
色
，
即
是
重
視
這
類
公
民
組
織
對
公
民
社
會
的
可
能
貢
獻
。
以
台
灣
九

一
二
震
災
為

例
，
「
全
盟
」
其
實
可
以
更
積
極
地
串
聯
民
間
非
營
利
與
非
政
府
組
織
，
形
成
公
民
社
會
的
有
力
喉

舌
，
特
別
是
「
全
盟
」
很
早
即
宣
示
自
己
的
民
問
立
場
，
並
拒
絕
了
被
授
予
公
權
力
的
誘
惑
，
作
者
不

妨
以
較
寬
容
的
胸
襟
來
看
待
「
全
盟
于
因
為
多
元
的
公
民
社
會
需
要
相
互
的
承
認
，
如
果
慈
濟
與

「
全
盟
」
都
夠
不
上
標
準
，
我
們
很
難
想
像
那
類
組
織
可
以
被
作
者
認
可
為
公
民
社
會
的
擔
綱
者

。

最
後
表
述
一
下
個
人
在
震
災
前
後
的
觀
察
，
我
不
贊
成
有
人
過
度
擴
張
「
民
粹
」
的
概
念
，
好
像

誇
獎
民
間
組
織
的
效
率
，
便
會
傾
向
民
粹
主
義
。
台
灣
公
民
社
會
的
根
本
問
題
，
在
於
民
間
的
自
我
組

織
力
量
仍
然
太
沿
襲
私
人
的
關
係
'
缺
乏
如
社
區
和
專
業
的
連
結
網
絡
，
我
們
若
到
災
區
探
訪
，
會
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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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
除
官
方
的
村
里
組
織
和
「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
」
外
，
居
民
們
鮮
有
白
發
的
公
民
團
體
，
因
此
在
公
共
事

務
的
溝
通
與
協
調
上
，
居
民
往
往
只
能
扮
演
被
動
的
角
色
，
而
熱
熱
鬧
鬧
參
與

「社
區
重
建
」
的
發
言

者
，
幾
乎
侷
限
於
少
數
在
地
的
和
多
數
外
來
的

「
社
區
總
體
營
造

」
團
體
。

此

一
現
象
代
表
著
台
灣
的

社
會
發
展
或
許
和
經
濟
發
展
初
期
的
「
雙
元
經
濟

」
般
，
存
在
著

「
雙
元
社
會
」'

一
部
分
都
會
區
的

人
民
懂
得
以
現
行
的
方
式
行
使
公
民
權
，
他
們
的
權
益
多
半
較
能
得
到
保
障
，
但
在
鄉
村
地
區
，
公
民

社
會
則
毋
寧
是
陳
義
過
高
的
陌
生
概
念
，
和
日
常
生
活
無
法
扣
連
起
來

。

九
一
二
災
後
重
建
常
被
看
成

是
可
以
重
新
來
過
的
機
會
，
只
是
這
些
地
區
的
公
民
社
會
如
果
薄
弱
如
昔
，
那
麼
傳
統
因
素
極
可
能
不

斷
自
我
複
制
吠
，
並
以
迂
迴
低
調
的
策
略

「
打
敗
」
現
代
因
素
，
這
不
能
不
說
是
探
討

「
公
民
社
會
出
現

了
嗎
?
」
此

一
問
題
時
的
另
一
層
隱
憂
。


